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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7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澳洋科技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 

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签订 

《张家港新凤凰医院合作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2014年11月16号下发的《关于创

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》相关精神，积极引入社会资本

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，促进凤凰镇新型城镇化建

设。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江苏澳洋健康

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澳洋健投”）与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就

凤凰医院异地新建、运营管理达成合作，于2016年2月16日签署了《张家港新凤

凰医院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作框架协议》”）。双方拟将异地新建凤凰

医院定位于二级甲等综合医院，运用澳洋医院JCI国际先进管理理念，将新凤凰

医院打造成为人性化、现代化的医疗、康复、护理、预防保健等一体化中心。 

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未达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要求，也不构成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合作对方情况 

合作对方名称：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指定下属全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合

作方企业”） 

二、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项目概述：合作方企业与澳洋健投共同出资成立张家港新凤凰医院（以

下简称“新设医院”），注册资本6,000万元，注册地址在张家港市凤凰镇，合作

方企业出资1,800万元，占出资总额的30%；澳洋健投出资4,200万元，占出资总

额的70%。双方派人员组成筹建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新凤凰医院的建设、筹备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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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宜，新凤凰医院项目合作期限为二十五年。 

2、项目性质：新凤凰医院为非营利性医院。  

3、项目地点：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新城，映山路与汉江路交叉口。 

4、投资规模： 建设有专业特色一体的现代化、人性化的二级医院，规划建

设200张病床，用地面积22,512.1 2m ，总建筑面积22,910.9 2m 。 

5、排他性约定：在合作期限内，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在管辖范围内不

再新建、引进同类性质医疗机构，不再有同类授权。 

6、利润分配：聘请专业第三方会计事务所，对新凤凰医院的财务状况进行

审计，审计报告双方确认备案。合作方与澳洋健投依据股权比例对新凤凰医院收

益享有法定权利。关于新凤凰医院项目合作期间的回报方式，由双方根据法律法

规要求另行协商确定。 

7、其他约定：协议签订后，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不违反

国家规定前提下由澳洋健投对老凤凰医院实施托管，进行业务结构调整、突出专

科建设、医疗流程优化、为新建医院人才招聘与培训；对凤凰镇各社区服务站基

本用药实现配送，对社区医务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，为新凤凰医院扩容开业做好

前期准备。新凤凰医院建成后，老凤凰医院所有业务并入新医院，原址仅保留社

区服务点。澳洋健投负责新凤凰医院药品、器械、耗材配送。 

三、框架协议对公司影响 

进一步完善公司健康产业在张家港布局，有助于打造澳洋医院为中心支撑和

分支机构联动的总分院体系，对公司健康产业发展有积极推动意义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澳洋健投及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仍需根据《合作框架协议》进一步商洽，

在核心条款基础上，达成、签署正式的股权合作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。公司

将根据进展履行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合作框架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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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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